
 

 

保存年限：3年 

危險管路拆卸鑽孔作業檢核表  
檢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紀錄編號： 
檢查場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
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

危 
險 
管 
路 
拆 
卸 
鑽 
孔 
作 
業 
及 
安 
全 
防 
護 
措 
施 

1.關閉施工作業區前、後管線之隔離閥，並在隔離閥上加掛「禁止操作」之標籤。  

2.將管線內容物排至適當之容器中暫存或在移至安全控制區中燃燒。  

3.穿戴必要之個人防護器具才可進行作業。  

4.依內容物性質選用適當惰性氣體(如氮氣、蒸汽)或清水等吹驅管線內殘存之內容物。  

5.打開管線低點之洩放閥，採密閉方式排放，洩放管線內殘液，洩放完畢並確認管線內

容物已確實排空。 
 

6.測定管線可燃性氣體濃度須低於爆炸下限 30％以下。  

7.在垂直管線閥體盲封，須將該閥全開並維持設定之時間，並確認管內無殘留危險化學

品後，才可進行法蘭螺栓拆卸及盲封作業。 
 

8.垂直管線閥盲封時，須盲封於閥(如隔離閥)下方。  

9.手輪上鎖或鉛封(或取下把手)並標示，避免人員誤操作。  

10.危險管路拆卸、鑽孔作業區配置滅火措施。  

11.應使用無火花工具、油壓扭力板手(防爆型)進行拆卸螺(帽) 作業。  

12.確認法蘭面完整、清潔。  

13.盲封後須確認已牢固，並記錄盲封編號。  

14.清點所有工具、防護具及安全標示，並清理現場。  
注
意 
事
項 

1.檢查結果應詳實記錄並交環安課保存。 
2.檢查結果：良打「」；不良打「」，並立即報告所屬主管儘速辦理改善措施；若無該項檢查內容 打

「－」。 

環安課：                  發包/監工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/承攬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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